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

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本项目基本要求是指按采购人所提供的产品明细清单上所列出的全部要求，如

果投标人能提供“技术参数、使用功能、安全性能、节能降耗减排、改善环境、使

用寿命”等方面更优的产品的，允许优于基本要求的产品替代，但不得因此而要求

采购人追加采购资金。

注意：本章的要求不能作为资格性条件要求评审，如存在资格性条件要求，应

当认定评审文件编制存在重大缺陷，评审小组应当停止评审。

一、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参数 备注

1
微波炉

（23L）
台 154

1. 类别：微烤一体机；

2. 额定频率；≥50Hz；

3. 额定电压：≤220V；

4. 产品净重：≤11.5KG；

5. 微波功率：≥900W；

6. ★容量：≥23L；

7. ★能效等级：一级能效；

8. 开门方式：侧开门；

9. ★内胆材质：涂层；

10. 底盘类型：平板式；

11. 功能：烧烤功能；

12. ★烧烤功率：≥850W；

13. ★产品尺寸：长≤490mm；宽≤354mm；高≤287mm；

注：“★”为重要参数项，不满足将作为扣分处理。

二、商务及售后服务要求：

1.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20 天内（所有货物经安装调试完毕且交付用户验收）。

2.交货地点：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设备安装完成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95%，余款 5%在设备

正常运行 1年后支付。



4.售后服务

4.1 质保期：整机质保一年。

4.2 服务响应：提供 7×24 小时的售后服务响应。中标供应商接到售后服务

请求后，应在 30 分钟内进行响应，1小时到达现场处理故障，并在 4小时内恢

复使用。中标供应商出现 3次未按要求进行处理并投入使用，供应商需无偿免费

更换产品供采购人正常使用（提供承诺函）。

5.质量要求

5.1 投标产品须符合已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或行业的有关条款。若发现产品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供应商必须免费更换。

5.2 供应商所提供的耗材，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生产企业或国家有

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5.3 应保证所有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

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

5.4 所提供的货物在装卸、运输和仓储过程中有足够的包装保护，防止货物

受潮、生锈、被腐蚀、受到冲撞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损坏。

6.其他要求

6.1 中标供应商所供设备必须是全新、原装的合格产品。供应商中标后签订

合同前须提供厂商针对本项目设备的技术参数响应承诺书和售后服务承诺书。

6.2 项目报价包括货物设计、材料、制造、包装、运输、安装及调试、人员

培训、配套辅材等验收检测合格交付使用之前及保修期内保修服务与备用物件等

所有其他有关各项等含税费用。采购人无须另向中标人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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